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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本府對貴會第4屆第9次臨時會市長專案報告「丹娜絲
颱風天然災害市府因應對策及處理情形」大會決議事項之

書面答覆1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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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就「建請市府加強與台電、台水及各大電信業者的合作與緊急應變

方案。」案，敬答覆如下： 

一、中央將從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建特別條例，加強電

網及停電應變： 

(一) 防災電網規劃部分：考量災害發生時，易形成孤島系統之區域，

如偏遠山區或是本次遭丹娜斯颱風侵襲之海邊鄉鎮。目前本市

做初步點位盤點後續向中央申請防災行微電網建置。 

(二) 電桿地下化：針對本市轄內天然災害常造成配電事故區段、海

岸迎風面及影響停電範圍大之配電幹線，且路基良好，無地層下

陷區域之路段，納入韌性電網計畫評估，共同爭取電力幹線地下

化工程，以台 1線、台 17 優先。 

二、如發生災害導致民生用水無法供應時，將由台水公司第六區處調派

水車至需求地點，以提供民生使用。 

三、依「電信管理法」、「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及「行動通信網路業

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明定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NCC）。為災害發生時能即時掌握通訊、網路受損及復原情形等
資訊，將與 NCC、中華電信、台哥大及遠傳電信建立 LINE 即時聯繫

管道，提高溝通效率，俾預為因應。 

四、本府經發局與本市轄內各事業單位均有成立聯繫群組，如發生災害

時，在群組上即時溝通聯繫。 

五、承蒙貴會議席對各事業單位間合作與緊急應變問題之關切，本府至

為感謝，尚請不吝賜教。 

 

 
 


	第5點公文
	第5點附件

